附件2

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项目表

	编码
	项目名称
	项目内涵
	除外内容
	计价
单位
	在哈中省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	说明

	
	
	
	
	
	三级
	二级
	一级
	

	11020

0001c
	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普通门诊诊查费
	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并做出诊断。
	
	次
	7 
	5 
	3 
	　

	11020

0001d
	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普通门诊诊查费（儿科晚间）
	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并做出诊断。
	
	次
	10 
	10 
	10 
	应具备单独的诊疗场所，医疗机构应在保留急诊的情况下才能开展。必须征得患儿家长同意。

	编码
	项目名称
	项目内涵
	除外内容
	计价
单位
	在哈中省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	说明

	
	
	
	
	
	三级
	二级
	一级
	

	11020

0002ab
	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主任医师诊查费
	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并做出诊断。
	
	次
	22 
	12 
	8 
	　

	11020

0002ac
	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主任医师诊查费（儿科晚间）
	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并做出诊断。
	
	次
	30 
	30 
	30 
	应具备单独的诊疗场所，医疗机构应在保留急诊的情况下才能开展。必须征得患儿家长同意。

	11020

0002bc
	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副主任医师诊查费
	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并做出诊断。
	
	次
	13 
	9 
	7 
	　

	编码
	项目名称
	项目内涵
	除外内容
	计价
单位
	在哈中省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	说明

	
	
	
	
	
	三级
	二级
	一级
	

	11020

0002bd
	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副主任医师诊查费（儿科晚间）
	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并做出诊断。
	
	次
	20 
	20 
	20 
	应具备单独的诊疗场所，医疗机构应在保留急诊的情况下才能开展。必须征得患儿家长同意。

	11020

0002ca
	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知名专家门诊诊查费
	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并做出诊断。
	
	次
	自定
	自定
	自定
	由卫生主管部门确定知名专家具体范围，完善管理办法。医疗机构要保证服务质量。

	11020

0003a
	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急诊诊查费
	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并做出诊断。
	
	次
	15 
	10 
	10 
	　

	备注：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医疗服务价格与各统筹区线下一致


	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月8日印发




